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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》

(第 3 7 2 章 )

《 2000 年九廣鐵路公司 (獲准許活動 ) (綜合 ) (修訂 )令》

引言

在二 零零零 年五 月九日 的會 議上， 行政會 議建 議，行 政長 官

指 令 根 據 《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4 ( 1 ) ( e )條 ， 制 定 載 於 附 件 ㆙ 的

《 2 0 0 0 年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(獲 准 許 活 動 ) (綜 合 ) (修 訂 )令 》 (下 稱 "法 令

" )，令九廣鐵路公司可進行全面的雙向貨運代理服務。

背景和論據

九鐵公司的貨運業務策略

2 . 自九廣鐵路在一九一一年通車以來，九鐵公司 (和以前的九廣

鐵路局 )一直提供貨物運輸服務，本港和內地之間的直通貨運服務亦

在五十年代開展。數十年來，九鐵公司所經營的貨運業務，亦包括貨

物裝卸和貯存等相關活動，而配合使用的還有其他運輸工具 (例如貨

車和駁船 )；這些活動主要是通過該公司的承辦商或指定代理商來進

行的。根據九鐵公司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，預測到了二零一零年，內

地和本港之間經由鐵路運送的貨櫃，以 2 0 呎標準貨櫃單位計算，每

年約為 5 0 萬至 7 0 萬個，而到了二零二零年，會增加到 1 2 5 萬至 1 8 0

萬個。

3 . 儘管 本港和 內地 之間的 貨運 業務前 景甚佳 ，但 近年九 鐵公 司

面對本地和國際貨運公司的競爭日趨激烈，其貨運業務方面的增長速

度不升反降。在一九九零年，九鐵公司的貨運業務有純利 5 , 9 7 0 萬

元，但這方面的利潤在一九九六年已急劇下降至 7 7 0 萬元，一九九七

年的純利為 1 , 0 4 0 萬元。在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，該公司在貨運業

務方面分別出現 2 , 3 5 0 萬元和 1 , 7 0 0 萬元的虧損。在同一時期，本港

的貨運業市場每年平均有 9 . 7 %的增長。為了充分利用其現有的鐵路

基礎設施和人員，以及爭取未來的營商機會，九鐵公司制訂了一套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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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業務策略，訂定三項重要的發展建議：經營雙向的貨運代理業務、

建造一條由大圍至葵涌貨櫃港的港口鐵路線連港口鐵路總站，以及與

內地 組成 合營 企業 ，在 平湖 發展 一個 貨物 貯存 、綜 合處 理和 分發 中

心。

4 . 由九十年代中期起，九鐵公司已開始因應其貨運目的地，而

選擇與不同的航運業務代理人和貨運代理公司合作。不過，這些安排

未能完全滿足現今顧客的需要，因為顧客都希望得到一站式綜合貨運

和後勤服務。依賴代理人或其他第三方提供有關服務，不但令九鐵公

司無法開出較具競爭力的價錢，還會妨礙該公司適當地按以客為本的

方式，有效管理其貨運業務。九鐵公司為了解決上述問題，決定成立

附屬公司，經營貨運代理業務。這些附屬公司多半會與本港和內地合

適的企業合作經營，以提供全面的雙向後勤服務。服務範圍包括發出

提單、貨物包裝／開箱、貨物裝卸和貨運代理服務，以及直接用人民

幣進行交易。

5 . 第二 次鐵路 發展 研究已 探討 過有關 興建一 條連 接羅湖 與貨 櫃

港的港口鐵路線的需要。我們會鼓勵九鐵公司進一步研究這條鐵路線

的可行性和興建時間表，以及經東鐵或西鐵連接羅湖與貨櫃港的可行

路線方案。

法律架構

6 . 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》第 4 ( 1 ) ( b )條授權九鐵公司經營有關鐵

路，供公眾使用；條例第 4 ( 2 ) ( a )條則授權該公司與其他承運人安排

直通貨運服務。不過，根據條例第 4 ( 2 ) ( b )條，九鐵公司只可由香港

托運貨物至任何其他地方，但不得把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貨物托運來

港，而第 4 ( 2 ) ( c )條亦限制九鐵公司把公司已運送或將運送的貨物貯

存在香港境內 (香港境外郤不可 )。這些與托運貨物有關的法例規限，

限制了九鐵公司擴展其貨運服務的發展。 目前九鐵公司雖然有把貨

物由 香港運往內地，亦有把內地的貨物運至香港，卻未能提供如上

文第 4 段所述的一站式綜合貨運和後勤服務。因此，我們須要修訂

現行法例中有關的賦權條文，讓九鐵公司可提供全面的貨運服務。

新鐵路的初步籌劃工作

7 . 現行《九廣鐵路公司 (獲准許活動 ) (綜合 )令》的附表賦予九鐵

公司權力以計劃和準備建造輕便鐵路；同樣，附表亦授予該公司臨時

權力 ，為 西鐵 進行 初步 的籌 劃和 設計 工作 。由 於《 九廣 鐵路 公司 條

例》於一九九八作出修訂，《鐵路條例》 (第 5 1 9 章 )亦已在一九九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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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制定，上述賦權條文已不再需要，因此，現行附表將在是次修訂中

廢除。

法令

8 . 載於 附件甲 的法令 授權 九鐵公 司經營 全面 的雙向  (即 運進 和

運出香港 )  貨運代理業務，包括托運業務，以及在香港境內外貯存有

關貨物。此外，法令亦廢除了在最近修訂有關法例後已不再適用的條

文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9 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

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

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1 0 . 律政司認為，法令沒有牴觸《基本法》。

對人權的影響

1 1 . 律 政 司 認 為 ， 法 令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內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並 無 牴

觸。

法例的約束力

1 2 . 律政司認為，法令不會影響有關法例現有的約束力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3 . 法令對財政和人手沒有影響。

對經濟的影響

1 4 . 九鐵 公司鐵 路貨 運業務 進一 步發展 ，長遠 來說 會把香 港貨 櫃

運輸業的服務範圍擴展至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區，有助於促進本港貨運

業的整體增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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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環境的影響

1 5 . 法例 修訂後 ，九 鐵公司 將可 擴展貨 運業務 ，而 進出香 港的 鐵

路貨運量當會隨 增加。相對於其他陸路交通工具而言，鐵路是較為

環保的運輸模式，因此，從環保角度來看，以鐵路運送貨物代替使用

道路是值得支持的。

1 6 . 本港 貨運業 未來 的發展 ，可 能令本 地其他 輔助 性質的 陸路 運

輸活動有所增加。對於為配合貨運業發展而在日後進行的基建工程，

有關方面須在初步籌劃階段進行更詳細的研究，全面評估建議的基建

工程 (甚至可能包括現有基礎設施 )對環境的影響，確保所需採取的措
施完全符合各項有關的環保法例和準則。

公眾諮詢

1 7 . 九鐵 公司已 在一 九九九 年十 二月向 香港港 口及 航運局 屬下 貨

櫃港競爭力小組委員會簡報該公司的長遠貨運業務發展策略，包括在

本港和內地經營貨運代理業務的計劃。小組委員會贊成有關策略。九

鐵公司正在就其貨運業務發展策略與貨櫃碼頭營辦商、航運公司和有

關方面洽談，業界對該公司的建議亦表示支持。

負責人員

1 8 . 負 責 人 員 為 運 輸 局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( 4 )鍾 沛 康 先 生 (電 話 號 碼 ：

2 1 8 9  2 1 8 4 )。

政府總部

運輸局

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


